









关于注销《烟花爆竹经营(零售)许可证》的
公告
经新晃世纪烟花爆竹经营部、新晃中洲烟花爆竹经营部主要负责人申请，自愿放弃烟花爆竹零售店的经营资格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(三)项之规定,决定注销上述二家烟花爆竹零售店的《烟花爆竹经营(零售)许可证》，现予以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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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

新晃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
2025年11月28日   

附件：
烟花爆竹经营(零售)许可证注销名单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单位地址
	负责人
	许可证号
	许可有效期
	备注

	1
	新晃世纪烟花爆竹经营部
	新晃县晃州镇塘洞村
	阳 艳
	（湘）LS〔2024〕05929
	2024年8月26日-
2026年8月25日
	主要负责人自愿放弃烟花爆竹零售经营，已终止经营活动

	2
	新晃中洲烟花爆竹经营部
	新晃县晃州镇大桥溪村
	卜海牛
	（湘）LS﹝2024﹞06153
	2024年9月4日-
2026年9月3日
	主要负责人自愿放弃烟花爆竹零售经营，已终止经营活动



